
DE-315 C
律师或没有律师代表的当事人	 州律协编号：

记录后请交回至：

姓名：

律所名称：

街道地址：

市，州，邮区代码：

电话号码：	 传真号码：

电子邮箱地址：

律师委托人（姓名）：

加州高等法院 ____ 县
街道地址：

邮寄地址：

市和邮区代码：

分院名称：

遗产所有人（姓名）：

被继承人

确定主要住宅继承命令

仅供记录员使用

案件编号：

不得向法院提交

仅供法院使用

仅供参考

不得向法院提交

1.	 听证会日期：	 时间：

部门/房间：

司法官员（姓名）：

法院判定

2.	 已依照法律规定提供通知。

3.	 被继承人于（日期）离世：

a.	  �为本县居民。

b.	  �不是加州居民但在本县拥有财产。

c.	  �未留遗嘱（无遗嘱）   留有遗嘱（有遗嘱）。

4.	 自被继承人离世起，至少已过去 40 天。

5.   a.	  �现在或之前没有在加州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执行任何遗产管理程序。

b.	  �被继承人的个人代表已书面同意使用《遗嘱认证法》第 13150 条及后续条款的程序。

6.	 第 9a 项中所述之不动产的总价值不超过

 �$166,250 （于 2022 年 4 月 1 日之前离世）。

 �$184,500 （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当日或之后且于 2025 年 4 月 1 日之前离世）。

 �$750,000 （于 2025 年 4 月 1 日当日或之后离世）。

7.	 各申请人均为被继承人的继承人（如《遗嘱认证法》第 13006 条所定义），且为被继承人在第 9a 项中所述之不动产上所享权益的继

承人，因为各申请人是（请勾选一项）：

a.	  �（有遗嘱）根据被继承人遗嘱继承财产的受益人。

b.	  �（无遗嘱）根据《遗嘱认证法》第 6401 条和第 6402 条继承财产的人士。

8.	 第 9a 项中所述之不动产为被继承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住宅。

法院进一步判定并下令

9.   a.	 该不动产   如附件第 9a 项中所述   如下所述 遗赠给 b 中所述的每位申请人。（请提供该财产的法定说明， 

包括估价员地块识别号）：

b.	 各申请人的姓名和在该财产上所享有的特定权益   如附件 9b 所述   如下所述（请写明）：

10.	  �其他命令于附件 10 说明。

11.	附件页数： 

日期：
司法官员

 �签名位于最后附件之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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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m Adopted for Mandatory Us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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